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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六、學生於國外大學選修

課程之成績認定或

抵免，依下列各款規

定辦理： 

(一)所修學分一學期不

得少於六學分或兩個

學科。 

(二)學生修課期滿，應於

學期結束返國後兩個

月內，填寫「學生出國

選課修畢科目學分及

成績認定單」，檢具正

式成績單或成績證明

書辦理成績認定或學

分抵免。大四下出國

交換學生，最遲須於

次學期上課開始第1

週結束前提出申請並

完成成績認定或畢業

學分抵免作業，方得

辦理畢業離校。 

(三)所修科目、學分數之

抵免及應否或如何列

入畢業最低學分總數

內計算，由各系(所)

自行認定。但該學分

數之抵免，研究生以

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學士

班以不超過畢業最低

六、學生於國外大學選修

課程之抵免，依下列

各款規定辦理： 

(一)所修學分一學期不

得少於六學分或兩

個學科。 

(二)學生修課期滿，應於

學期結束返國後兩

個月內，填寫「學生

出國選課修畢科目

學 分 及 成績 認 定

單」，檢具正式成績

單或成績證明書辦

理學分抵免。大四下

出國交換學生，最遲

須於次學期上課開

始第1週結束前提出

申請並完成學分抵

免作業，未完成登錄

者不得抵免畢業學

分。 

(三)所修科目、學分數之

抵免及應否或如何

列入畢業最低學分

總數內計算，由各系

(所)自行認定。但該

學分數之抵免，研究

生以不超過畢業最

低學分總數二分之

一；學士班以不超過

一、因應部分學生於國

外大學選修之課程，

不為抵免學分，惟學

生返國後仍須辦理

成績認定程序，以進

行該出國交換學期

成績登錄，完整學期

成績資訊，爰本點增

述辦理成績認定之

規定。 

二、另大四下出國交換

學生，申請並完成成

績認定期限與學分

抵免期限相同，於期

限內完成者，方能辦

理畢業離校程序。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學分總數三分之一為

限，但若經專案簽准

者不在此限。 

(四 )及格科目之成績

以”P”登錄抵免，

該項成績不計入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亦

不計入畢業平均成

績，不及格科目則不

予登錄。 

(五)惟成績之考查，仍應

依照本校學則有關

規定辦理。 

畢業最低學分總數

三分之一為限，但若

經專案簽准者不在

此限。 

(四)及 格 科 目之 成 績

以”P”登錄抵免，

該項成績不計入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亦

不計入畢業平均成

績，不及格科目則不

予登錄。 

(五)惟成績之考查，仍應

依照本校學則有關

規定辦理。 
 


